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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25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9—057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股东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暨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释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公司，众合科技 指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网新集团 指 

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公司第一大股东浙大

网新，第二大股东成尚科技，第七大股东网新教育间接

控股众合科技，系众合科技控股股东 

浙大控股 指 浙江大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浙江大学全资子公司 

浙大网新 指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众合科技第一大股东 

成尚科技 指 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系众合科技第二大股东 

网新教育 指 
浙江浙大网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系众合科技第七大股

东 

圆正集团 指 
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系众合科技第十大股东，

浙大控股全资子公司 

乾鹏科技 指 杭州乾鹏科技有限公司，系网新集团股东 

网新资本 指 网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系网新集团股东 

融顺投资 指 浙江融顺投资有限公司，系网新集团股东 

浙江图灵 指 浙江图灵计算机应用工程有限公司，系网新集团股东 

中信科技 指 中信科技有限公司，系网新集团原股东 

一致行动关系 

指 网新集团股东乾鹏科技、网新资本、中信科技、融顺投

资、浙江图灵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通过签署《股东共同

声明》的形式与圆正集团建立的一致行动关系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股份变动。 

2、本次权益变动系控股股东网新集团之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导致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更，但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并不影响网新集团对众合科技的间接控制。

网新集团仍为众合科技的控股股东。 

3、本次权益变动后，众合科技实际控制人将由浙江大学变更为无实际控制

人。 

 

众合科技于 2019年 7月 9日收到控股股东网新集团的通知,根据高校所属企

业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网新集团之股东——网新资本、乾鹏科技、浙江图灵、

融顺投资于 2019 年 7 月 8 日共同签署《关于解除〈股东共同声明〉的确认函》，

同意解除《股东共同声明》，各方不再与圆正集团保持一致行动关系。同日，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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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集团出具《关于确认解除〈股东共同声明〉的函》，确认各方签署的《股东共

同声明》自 2019 年 7 月 8 日起解除，并确认《股东共同声明》解除后，乾鹏科

技、网新资本、中信科技、融顺投资、浙江图灵与圆正集团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

相应解除。具体情况如下： 

一、一致行动关系的设立及解除 

（一）一致行动关系的设立 

网新集团的之股东乾鹏科技、网新资本、中信科技、融顺投资、浙江图灵于

2011年 12月 9日通过签署《股东共同声明》的形式与圆正集团建立一致行动关

系。 

截至 2011 年 12 月 9 日，网新集团之股东圆正集团、乾鹏科技、网新资本、

中信科技、融顺投资、浙江图灵持有网新集团的股权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1 圆正集团 3,600.00 10.68 

2 乾鹏科技 3,465.00 10.28 

3 网新资本 3,425.00 10.16 

4 中信科技 3,400.00 10.09 

5 融顺投资 2,303.50 6.83 

6 浙江图灵 1,181.00 3.5 

综上，当时圆正集团直接持有网新集团 10.68%的股权，通过上述《股东共

同声明》的安排，还间接控制了网新集团 40.86%的股权，合计控制网新集团 51.54%

的股权，并通过一致行动安排能够对网新集团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的决策产生影

响。圆正集团系浙大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浙大控股系浙江大学的全资子公司。因

此，浙江大学系当时网新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二）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 

（1）2018年 12月 31日，网新集团召开董事会，审议同意中信科技将其拥

有的网新集团 6%的股权转让给杭州七舍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拥有的

网新集团 4.0882%的股权转让给丽水正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9 年 7 月 8 日，中信科技出具确认函，确认中信科技转让其持有的网新

集团全部股权后，受让方未出具声明承续与圆正集团保持一致行动的义务，中信

科技当然退出《股东共同声明》；《股东共同声明》的其余四名签署方仍然维持与

圆正集团的一致行动关系。 

（2）2019年 7月 8日，乾鹏科技、网新资本、融顺投资、浙江图灵共同签

署《关于解除〈股东共同声明〉的确认函》，同意解除《股东共同声明》，各方不

再与圆正集团保持一致行动关系。 

同日，圆正集团出具《关于确认解除〈股东共同声明〉的函》，确认各方签

署的《股东共同声明》自 2019 年 7 月 8 日起解除，并确认《股东共同声明》解

除后，乾鹏科技、网新资本、中信科技、融顺投资、浙江图灵与圆正集团之间的

一致行动关系相应解除。 

 

二、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前众合科技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前众合科技的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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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乾鹏科技、网新资本、融顺投资、浙江图灵作为圆正集团的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网新集团 27.70%股权。 

（二）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前众合科技的控股股东 

如上图所示，在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前，浙大网新持有众合科技 10.55%

的股份，为众合科技第一大股东；成尚科技持有众合科技 6.50%的股份，为众合

科技第二大股东；网新教育持有众合科技 2.19%的股份。 

网新集团持有浙大网新 15.14%的股份，是浙大网新的第一大股东。此外，

自 2001 年以来，网新集团一直系浙大网新的控股股东。 

同时，网新集团持有成尚科技、网新教育 100%股权，是成尚科技、网新教

育的控股股东。网新集团通过浙大网新、成尚科技及网新教育间接持有众合科技

19.24%的股份，一直是众合科技的控股股东。 

（三）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前众合科技的实际控制人 

在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前，圆正集团直接持有网新集团 10.68%的股权，

并与其一致行动人乾鹏科技、网新资本、融顺投资及浙江图灵，通过签署《股东

共同声明》的方式控制网新集团 27.70%的股权，综上，圆正集团合计控制网新

集团 38.38%的股权，并通过一致行动安排能够对网新集团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

的决策产生影响，拥有对网新集团的实际控制权。而且，圆正集团系浙江大学全

资子公司浙大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因此，在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前，浙江大学通过浙大控股、圆正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网新集团间接控制众合科技，为众合科技的实际控制人。 

 

三、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众合科技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众合科技的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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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众合科技的控股股东 

上述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不涉及网新集团持有众合科技之股东浙大网新、

成尚教育、网新教育股份的数量和持股比例变化，并不影响网新集团对众合科技

的间接控制。 

因此，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网新集团仍为众合科技的控股股东。 

（三）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众合科技的实际控制人 

上述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浙江大学实际控制的网新集团股权比例降至圆正

集团直接持有的 10.68%。截至本公告日，网新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圆正集团 3,600.00 10.68 

2 乾鹏科技 3,437.4312 10.20 

3 网新资本 3,425.00 10.16 

4 唐氏（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3,033.20 9.00 

5 唐氏财经（香港）有限公司 2,696.20 8.00 

6 浙江博欧特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413.50 7.16 

7 北京宏峰富源投资有限公司 1,176.1584 3.4898 

8 融顺投资 1,292.422 3.83 

9 浙江西格玛计算机应用工程有限公司 1,347.1167 3.9971 

10 浙江图灵 1,181.00 3.50 

11 浙江中宇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820.50 2.4345 

12 杭州易则通科技有限公司 450.00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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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3 北京新风世能科技有限公司 337.00 0.9999 

14 丽水益华瑞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78.4832 3.20 

15 丽水宏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11.078 3.00 

16 丽水正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59.1841 7.00 

17 丽水汇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2.1578 6.00 

18 杭州七舍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2.1578 6.00 

合 计 33,702.60 100.00 

根据网新集团的最新股权结构，网新集团的股权结构较为分散，且前三大单

一股东的持股比例非常接近，圆正集团作为网新集团的单一第一大股东，仅持有

网新集团 10.68%股权，网新集团不存在单一控股股东。 

根据网新集团的最新股权结构，网新集团不存在单一控股股东。股东唐氏（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系唐氏财经（香港）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两家公司合计持

有网新集团 17%股权，在网新集团董事会中仅占两名董事席位。网新集团董事赵

建、史烈、潘丽春、张四纲均间接持有网新集团股权，四人共同通过网新资本持

有网新集团 10.16%股权，史烈通过丽水正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浙江

图灵控制网新集团 10.5%股权、潘丽春通过杭州七舍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制网新集团 6%股权、张四纲通过丽水汇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控制网

新集团 6%股权，但赵建、史烈、潘丽春、张四纲无法在网新集团董事会上起决

定性作用，无法实现对网新集团的控制。 

综上，自 2019 年 7 月 8 日起，网新集团不存在可控制半数以上股权或半数

以上董事会席位的股东，网新集团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众合科技也变更为无实

际控制人状态。 

 

四、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控股股东网新集团之股东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不会导致公司业务结构

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

大影响；不会引起公司管理层变动；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和

资产完整；公司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风险提示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上述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将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3、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上述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所涉

及的权益变动报告书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股份变动。 

4、公司将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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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众合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的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 

本次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将导致众合科技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但网新

集团仍为众合科技的间接控股股东。 

 

七、备查文件 

1、关于解除《股东共同声明》的确认函； 

2、中信科技的确认函； 

3、关于确认解除《股东共同声明》的确认函； 

4、圆正集团的《说明函》; 

5、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变

更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7月 10日 


